富源县人民法院“五要五解决” 开展文明单位创建
富源县人民法院在省级文明单位创建中，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细化方案，明确责任，组建专班，聚焦细则，全员参与，使创建工作持续深入有序开展，形成了“首要举旗定向、更要当仁不让、既要专盯不放、又要全员齐上、还要携手同创，有效解决为啥创、谁来创、创什么、创不动、创不美”等“五要五解决”的工作思路，实现了文明单位预期的创建效果。
举旗定向，解决为啥创的问题。该法院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作为院党组头等大事来抓，健全完善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抓细抓实以党史、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给云南独龙江、沧源老支书等回信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教育，促使全院党员干警职工在思想上深刻认识到：只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面伟大旗帜举稳举高，才能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汹涌波涛中不迷失方向；才能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到“为民司法、公正司法”工作的全过程；才能牢记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工作关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伟大使命，从而才能把创建文明单位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和全面提升干警素质的重要平台；才能把创建文明单位当作推进公正司法的现实需要和促进基层法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才能把创建文明单位当作促进自己心爱的并为之奋斗终生的人民审判事业科学发展根本保证。真正从思想和灵魂深处解决为啥创的问题。
当仁不让，解决谁来创的问题。该院党组确保创建工作有序顺利完成，紧紧抓住关键中的关键，抓住少数中的少数，及时把文明单位创建列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了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所有党组成员均明确了领导责任。真正把文明单位创建纳入单位发展整体规划和重要议事日程，与业务工作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定期研究、督促指导，健立了创建工作定期分析制度。健全了党组书记、院长——党组成员——领导小组成员——工作专班、各庭室——全院职工为主框架的责任体系。形成了党组会议研究常态化、党组成员责任具体化、分管负责直接化的指导督促工作格局。落实班子成员每月督促、指导分管部门、分管干警开展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不少于2次。班子成员带头学习，带头宣讲，带头做出示范，带头做出表率。
专盯不放，解决创不来的问题。紧紧盯住工作专班不放，要求专班工作人员精准对标对表，精细对标对表，对创建内容和形式、创建任务和目标、创建体系的12个测评项目、30项测评指标及51项测评标准要做到胸有成竹、如数家珍。当好参谋，出好思路，明确并压实各部门庭室的责任。各部门科学高效地将创建工作分解落实到位。各部门及全体干部职工要按照创建实施方案及创建办公室的通知及时完成各类心得体会等材料。
加强横向交流，注重学习借鉴兄弟单位的好办法、好思路，开阔思路，取长补短。认真汲取先进单位创建经验，不断提升工作针对性和科学性。加强联络沟通，适时邀请县文明办到院作指导点评，多请示、勤汇报，切实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争取指导、帮助和支持。
全员齐上，解决创不动的问题。每年年初组织全院干警召开创建文明单位动员大会，党组书记、院长作动员。全院各庭室、工会、妇联、共青团、各党支部切实把文明创建工作当成一件大事来抓，明确创建目标，落实创建措施，把工作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形成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文明创建工作格局。
通过动员、宣讲和培训，全体干警职工清除了创建文明单位是个别任务、与己无关的错误认识，增强了全局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打牢了创建文明单位人人有责的观念，真正把自己融进去、摆进去，把创建省级文明单位变成每个干警的自觉行动。院党组还制定了问责、追责和批评提醒、通报表扬等措施，保证了全院干警职工对创建工作较高的参与率和满意度，确保了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员工总人数以及注册志愿者党员人数占在职党员总数的较高比例。
携手同创，解决创不美的问题。该院党组在全县创建大局中完善创建经验、汲取营养，在保证基层法院行业特色的创建基础上讲究全局观念，积极投身全县的全国卫生城市创建以及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等创建活动，努力完成县委交代安排的各项精神文明创建任务，主动参与全县的文明城市创建、文明镇村创建、文明校园创建、文明家庭创建以及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社区共建共治等重点工作。大力支持服务所在地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组织参与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活动。发挥单位优势助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以全县创建工作大局为重，争取领导、服从服务全县大局，及时完成县创建办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从不含糊，从不拖腿，努力让精神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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